
學生姓名  學生班級  

課程名稱  任課教師         老師 

適性評量調整需求評估 (身障生及格標準:高一 40 分、高二 45 分、高三 50 分)。 

一、需求評估 

□有此需求：該生學習受其核心障礙限制(勾選此欄，請勾選、填寫適性評量實施方式!)。 

□無此需求：該生能力與一般生無異，可採用一般生之評量方式。 

課程設計 
□該生與一般同儕教學目標相同，無需特別調整 

□需調整該生的教學目標以符合其學習求（勾選此欄，需重新訂定該生學年及學期目標） 

□簡化課程（勾選此欄，需重新訂定該生學年及學期目標） 

□刪減課程（勾選此欄，需重新訂定該生學年及學期目標） 

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年目標  

學期目標 教學目標起訖時間 評量標準 評量方式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※評量方式：Ａ：紙筆   Ｂ：問答  Ｃ：指認   Ｄ：觀察   Ｅ：實作   F：其他:______________(請註明) 

※評量標準：５：優秀（100%-80%） ４：精熟（80%-60%） ３：暸解（60%-40%） ２：待加強（40%-20%）   

      １：需輔導（20%以下）０：無法達成 

※身心障礙學生評量及格標準：４５分及格 ３５分以下不予補考 

適性評量方式 具體的調整或替代實施方式 

 

調整試題內容 及

評分標準 

 (調整此項，則學 

生分數不列入校 

內排名計算) 

□無調整  

□縮減作答題數 □學生因其障礙影響作答速度故縮減題數 

□調整作答題型(如:非選改為選擇題、 多選改為單選題…等)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

□刪除部分題型 □非選題(如：填空、計算、問答、作文等 

請針對刪除或保留題型說明：  ) 

□閱讀題組  

□多選題 

□其他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□調整試題配分 □調整平時成績與段考成績比例(自訂) 

□基本題與進階題的配分權重 

□增加評量基礎概念之加分題 

□無調整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教師自編測驗 □另出試卷(依據學生能力) 

□無調整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替代性評量 □作業替代(與學習內容相關之作業) 

□作業表現列入段考成績之加權(加分或 依據作業表現自訂

等第加權段考成績)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調整作答方式 □無調整 □考卷上直接作答  □點字機答題  □口頭作答  □電腦作答  

□代謄答案 □其他：  。 

調整試題呈現 □無調整□口頭報讀  □解釋說明 □放大字體 (     ) □調整版面   

□錄音帶播放 □點字試卷  □其他：__________。 

調整考場需求 □無調整  □單獨試場  □少人試場  □特製桌椅  

□其他：  。 

調整考試時間 □無調整□提早入場 □延長考試時間 (  20  分鐘 )  

□測驗結束前提示考生(  10 分鐘)     □其他:           

 

其他加分項目 
□無調整□調整加權計分(例如:             ) 

□學習態度(依據學生上課表現、作業繳交完整度等斟酌於平時考及段考加分) 

□其他：  。 

 

學生段考成績 段一 段二 段三 學期平均 
  



    
教師備註說明 

填寫日期       年   月   日 任課教師簽章 
 

 


